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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及路沿石维修工程设计说明

一．工程概述 

本次工程人行道及路沿石维修工程主要包含三条路，分别为人民路（洙水河桥-双河立交桥）、

泰山路（玉版路—赵王河西桥）、中华路（人民路—火车站）。其中人民路现状人行道铺装多为

釉面砖，存在缺失及破损情况，部分路段为新铺筑的灰色花岗岩；泰山路现状人行道为混凝土砖，

存在缺失及破损情况；中华路现状人行道为透水混凝土结构，破损严重。本次设计为对人民路（洙

水河桥—双河立交桥）人行道、树池石及路沿石更换为花岗岩材质，颜色同人民路新铺筑花岗岩；

泰山路（玉版路—赵王河西桥）及中华路（人民路—火车站）人行道更换为烧结砖铺装。 

二．设计依据 

（1）2026 年 3 月 3 日与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现场调查资料。 

（2）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电子版）。 

（3）2026 年 3 月 19 日方案汇报后，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意见及建议。 

三．主要设计规范及技术标准 

(1)《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2016 年版） 

(2)《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3)《烧结路面砖》(GB/T 26001-2010) 

(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市建设部分》 

四．人行道及路沿石维修工程设计 

1.人民路（洙水河桥—双河立交桥）更换为花岗岩铺装。 

1）人行道破损严重路段，破除全部人行道结构，根据现状高程新建 20*40*5cm 荔枝面五莲

灰花岗岩砖+3cmM10 水泥砂浆+15cmC30 混凝土+10cm 级配碎石，总厚度 33cm。人行道树根凸起处

需要处理树根后按照新建结构新建人行道。 

人行道破损严重路段比例约 80%。 

2）人行道仅釉面砖破损，基础良好路段，破除现有釉面砖后新建 20*40*5cm 荔枝面五莲灰

花岗岩砖+3cmM10 水泥砂浆。 

仅釉面砖破损路段比例约 20% 

3）现有树池石及路沿石更换为五莲灰花岗岩材质，外露面抛光处理。 

2.泰山路（玉版路—赵王河西桥）更换为烧结砖铺装。 

人行道破损严重路段，破除全部人行道结构，根据现状高程新建 12.5*25*5cm 烧结砖+3cmM10

水泥砂浆+15cmC30 混凝土+10cm 级配碎石。 

3. 中华路（人民路—火车站）更换为烧结砖铺装。 

人行道破损严重路段，破除全部人行道结构，根据现状高程新建 12.5*25*5cm 烧结砖+3cmM10

水泥砂浆+15cmC30 混凝土+10cm 级配碎石。 

4.部分单位出入口采用小路口结构。 

五、技术要求 

5.1 人行道 

5.1.1 花岗岩砖 

（1）花岗岩砖干燥压缩强度不小于 100MPa，弯曲强度不小于 8 MPa。其加工尺度与外观质

量允许偏差应符合《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2008）表 11.1.1 的规定。 

（2）铺装前要检查基层的高程和横坡度，经修整符合设计要求。铺砖时应轻轻平放用橡胶

锤敲打稳定，但不得伤砖的边角。 

（3）花岗岩面砖缝宽≤3mm，每隔 12m 设置一道横向胀缝。 

（4）铺装每 25m
2
加设伸缩橡胶条。 

5.1.2 烧结砖 

（1）抗压强度需达到 MU15 以上，抗折强度≥3.5MPa，表面防滑系数不低于 0.6。 

（2）边长误差≤2mm，厚度误差±1mm，表面平整度≤0.5mm/m，避免因尺寸偏差导致铺设不

平整。 

（3）其他要求参考《烧结路面砖》(GB/T 26001-2010)。 

5.1.3 水泥混凝土基层技术要求 

混凝土基层材料配合比设计应根据 28d 龄期的抗弯拉强度试验确定水泥剂量，一般宜为

8%-12%。混凝土基层集料的最大粒径一般应≤31.5mm。7d 龄期抗压强度要求 9-15MPa;28d 龄期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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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强度要求 12-20MPa; 28d 龄期抗弯拉强度要求 2.5-3.5 MPa。 

（1）横缝 

a、横向缩缝：采用假缝形式，并灌塞沥青。切缝宽度 6mm，切缝深度 6cm,每 5-6m 宽设置一

道缩缝，与道路铺装模数一致。 

b、横向施工缝：每日施工结束或因临时原因中断施工时，必须设置横向施工缝，其位置选

在缩缝处，设在缩缝处的施工缝，采用平缝形式。上口切缝宽度 6mm，切缝深度 6cm,并灌注沥青。 

c、横向胀缝：在混凝土结构与沥青路面结构、固定构造物衔接处设置胀缝。宽度宜为 20mm，

缝内设置填缝板。每 100 米设一胀缝。胀缝宽 2厘米,下部填缝板可采用木丝板或填入木屑(木屑

用沥青进行处治),填木屑时保持密实,如遇混凝土基础与地下构筑物相接的地方设置胀逢具体作

法参见有关施工规范。 

5.1.4 级配碎石： 

（1）碎石中针片状颗粒的总含量不应超过 20%。级配碎石颗粒范围和技术指标应符合《城规

范》表 7.7.1-1“级配碎石及级配碎砾石的颗粒范围及技术指标”的相应规定。石料的压碎值＜40%。

压实度≥96%，CBR 值应≥80%，压实度按重型压实标准控制。 

（2）碎石材料要求 

应采用未风化的干净碎石，最大粒径不得大于 50mm，含泥量不得超过 5%，压碎值不得超过

25%，不得含有草根、垃圾等杂质。 

六、附属工程设计 

6.1 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设施根据我国现有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设计。人行道均设盲道；

在交叉口、出入口以及其他被缘石隔断处均设置坡道，坡度应根据实际环境及使用要求确定，以

安全、无障碍及舒适为原则。 

6.1.1 人行道纵坡 

(1)人行道纵坡的设计应尽量考虑乘轮椅者通行，梯道应适应拄拐杖者及老年人通行，人行道纵

坡与现有车行道一致。 

(2)弧线形坡道的坡度，应以弧线内缘的坡度进行计算。 

(3)陡坡坡道的高度每变化 1.5m 时，应设一休息平台，平台纵坡不得大于 2%，长度应不小于 2m。 

(4)坡道的坡面应平整且防滑，坡道两侧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以防止轮椅紧急情况时滑出坡道。 

6.1.2 人行道横坡 

人行道横坡采用单面坡，坡向车行道一侧，横坡度为 1.5%。 

6.1.3 人行道落底坡道 

(1)道路沿线为供机动车、非机动车出入，设人行道落底坡道。供机动车出入时，落底坡道宽度

为 2.8-8m；供非机动车出入时，最小宽度为 1.5m。 

(2)人行道落底坡度应不大于 1:20。 

(3)人行道落底段铺面设计时，应考虑机动车道行驶要求。 

(4)人行道落底宜结合单位出入口、街巷、人行横道位置设置。 

 6.1.4 路口缘石坡道 

(1)人行道的各种路口必须设缘石坡道，并应设置在人行道范围内，与人行横道相对应。 

(2)缘石坡道坡面应平整，且不应光滑。 

(3)缘石坡道基层结构做法与人行道基层结构做法相同。 

(4)缘石坡道下口与相应路面平齐。 

6.1.5 临街地坪衔接坡度 

(1)临街地坪应与人行道尽量齐平，两者有高差时，可由人行道边界起设 1:20 的坡度衔接，若高

差过大时，可采用台阶处理。 

(2)人行道临街地坪衔接处应采用防滑性好的材料。 

(3)人行道高于临街地坪时，应加设排水设施，以排除可能的积水。 

七.环境保护 

7.1 施工期 

（1）施工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土的污染和流失。 

1）施工现场临时设施的用地，应结合当地土地利用的规划，统筹综合考虑。选址和布局应

有利于少占耕地、保护植被和保持原有的地形地貌。 

2）施工时应严格控制污染源。施工废水、污水应进行沉淀处理后方可排放；含有有害物质

的废水和污水不得排入禁排区域；对施工废油及生活污水应集中回收处理。严禁向农田、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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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管道内等环境敏感区倾倒或排放危险废物，防止污染水质和土地。 

3）对施工中产生的弃土、废渣和固体建筑垃圾，应及时运至规定的场地集中堆放和处理；

废弃的钢木材料、边角料及其他物品等应集中回收处理。 

（2）施工时，应对施工导致的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进行控制； 

1）用于施工的各项临时设施、材料加工厂及沥青、混凝土搅拌站等，均宜远离居民区宜处

于下风区；当时无法满足时，应采取适当的防尘、降噪措施。 

2）施工现场的主要临时道路宜经常洒水降尘。对工程施工使用的粉末材料，在露天存放时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埃飞扬和雨水冲刷流失。 

3）在城镇居民区施工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降低由机械设备或工艺操作所产生的噪声。 

4）应控制施工设备废气排放符合国家规定的环保标准。 

5）沥青混凝土不得设在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内。沥青拌合站距离学校、幼儿园、医院、疗养

院、城乡居民区和有特殊要求的地区不宜小于 300m，并应设在当地主导风向下风向一侧。拌合楼

应配备沥青烟气处理装置，沥青混凝土的采购合同中应明确对供货单位的环保要求。沥青路面摊

铺时，应确保设备完好，尽可能缩短时间，减轻对周围人群及施工人员的影响。 

6）施工过程中必须设置围挡。 

7）道路施工范围内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应及时清运出去。 

7.2 营运期 

（1）加强道路绿化及其养护工作，既创造良好的视觉景观，也可降噪防尘。 

（2）加强交通管理，控制不符合环保和技术规定的车辆上路行驶，路线靠近或穿越居民区应限

制鸣笛，完善交通标志、标线，保持良好的交通运输服务状态。 

（3）减少交通事故措施，将交通提示图标设置在显眼处。 

八.施工安全措施 

本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应严格遵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和坚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 

（1）认真学习国家、行业及地方颁布的各项生产安全的法律、法令、法规、条例，深刻理解并

结合工程实际，不折不扣地执行。 

（2）施工单位均应按国家规定建立健全各级安全管理机构和设计专职或兼职安全检查人员，建

立健全安全保证制度，施工中做到安全随时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排除，禁止违章作业。 

（3）参加施工的人员，必须接受安全技术教育，熟知和遵守本工种的各项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并应定期进行安全技术考核，合格者方准上岗操作。对于从事电气、起重、建筑登高架设作业、

锅炉、压力容器、焊接、车辆驾驶、机动船艇驾驶、爆破、瓦斯检验等特殊工种的人员，应经过

专业培训，获得合格证书后，方准持证上岗。 

（4）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必须详细核对设计文件，根据施工地段的地形、地质、水文、气象

等资料，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的同时，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施工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新材料时，也必须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5）施工现场要设置足够的消防设备，施工人员应熟悉消防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6）施工区入口处应设有进场须知牌，施工现场应设醒目的安全标志和必须的信号装置，危险

地段按规定悬挂标牌或红色警示灯，安全设施及各种限制装置需齐全、有效，不得擅自移动；进

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严禁非施工相关人员进入工地。 

（7）施工前应根据设计文件复查地下构造物（电缆、管道、管线等）的埋置位置和走向，并采

取防护措施；施工中如发现危险品和其它可疑物品时，应立即停止施工，报请有关部门处理。 

（8）在靠近建筑物、设备基础、电杆及各种脚手架附近挖土时，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9）施工期间影响交通时，应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设置道路交通标志，限速行驶，并派专人负责。 

（10）夜间施工时，应分组安排好施工顺序，有足够的照明设施。 

（11）沥青操作人员均应进行体检，凡患有结膜炎、皮肤病及对沥青过敏反应者，不宜从事沥青

作业。 

（12）高空露天作业、缆索吊装及大型构件起重吊装时，应根据作业高度和现场风力大小，对作

业的影响程度、制定适于施工的风力标准。遇有六级（含六级）以上大风时，上述施工应停止作

业。 

（13）施工所用的各种机具设备和劳动保护用品，应定期进行检查和做必要的检验，保证其经常

处于完好状态；不合格的机具设备和劳动保护用品严禁使用。 

（14）施工现场的生活生产房屋、变电所、发电机房、临时油库等均应设在干燥地基上，并应符

合防火、防洪、防风、防爆、防震的要求。 

（15）易燃易爆品仓库、发电机房、变电所，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严禁用易燃材料修建。

炸药库的设置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工地的小型临时油库应远离生活区 50m 以外，并外设围栏。 

（16）工地上较高的建（构）筑物、临时设施及重要库房，如炸药库、油库、发（变）电房、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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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龙门吊架等，均应加设避雷装置。 

（17）电工在接近高压线操作时，其安全距离为：10KV 以下不得小于 0.7m，20~35KV 不得小于

1m，44KV 不得小于 1.2m，否则必须停电后方可操作。 

（18）各种电气设备应配有专用开关，室外使用的开关、插座应外装防水箱并加锁，在操作处加

设绝缘垫层。 

（19）在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中，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应做接零保护；在非三相四线

制供电系统中，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应做接地保护，其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4欧，并不得在同一供

电系统上有的接地、有的接零。 

（20）各种电气设备的检查维修，一般应停电作业；如必须带电作业时，应有可靠的安全措施并

派专人监护。 

（21）能产生大量蒸汽、气体、粉尘等工作场所，应使用密闭式电气设备。有爆炸危险的工作场

所应使用防爆型电气设备。 

（22）操作人员在工作中不得擅离岗位，不得操作与操作证不相符合的机械，不得将机械设备交

给无本机种操作证的人员操作。 

（23）施工过程中应对沿线现有的燃气、给水、热力、强弱电等管道进行保护，并满足各管线权

属部门相关要求。 

九．施工注意事项 

(1)施工前应完成土地征用工作，将道路工程范围内的电线杆、原有农用构筑物等构筑物拆除，

同时需查明工程范围内的地下构筑物，排除隐患。 

(2)沟、塘路段应按图纸及国家有关规范要求施工，填方路基要求分层碾压、检验，管线、构筑

物周围土方回填应满足相关专业要求，若无要求应满足本图纸规定。 

(3)如遇到现场与设计冲突时，请及时与设计单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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